[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昆明市官渡区建设工程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担保申请 

昆明市官渡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我公司承建的XX工程，建设方：XX，施工方：XX，工程合同金额XX元，工期总XX个日历天。为认真贯彻落实《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切实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维护好社会和谐稳定，根据《云南省〈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规定〉实施细则》有关规定和《昆明市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缴存通知书》通知要求，现申请通过xxx担保机构担保该项目的农民工工资保证金，请予以办理为谢。


XXX公司
XX年X月X日







昆明市官渡区建设工程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存储专用账户申请 

昆明市官渡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我公司承建的XX工程，建设方：XX，施工方：XX，工程合同金额XX元，工期总XX个日历天。为认真贯彻落实《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切实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维护好社会和谐稳定，根据《云南省〈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规定〉实施细则》有关规定和《昆明市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缴存通知书》通知要求，因我单位现目前在官渡区还未开立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存储专户，现申请通过xxx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保证金专用账户用于专门存储我公司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接受相关部门监管，请予以办理为谢。


xxxx公司
xx年xx月xx日



[bookmark: OLE_LINK3]

官渡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

	告知
事项
	1.为便于当事人及时收到官渡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行政文书，保证行政程序顺利进行，当事人应当如实提供确切的送达地址和联系方式。
    2.如提供的地址不确切，或不及时告知变更后的地址，当事人将承担由此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
   3.填写本确认书的相关事项，见后页。

	当事人提供自己的送达地址
	当事人（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送达详细地址
	

	
	指定代收人
	

	
	电子送达地址
	电话号码
	

	
	
	微信号
	

	
	
	邮箱号
	

	当事人对送达地址的确认
	我已经阅读了官渡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的告知事项，并清楚送达地址确认书的法律后果。我保证上述送达地址准确、有效，并同意官渡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按上述送达地址进行送达。
    
   当事人（单位名称）签名、盖章或捺印：
                           日期：



送达地址确认书告知事项
[bookmark: _GoBack]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相关规定，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民事送达工作的若干意见》的相关规定，现就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的填写要求及法律后果告知如下：
1、 当事人应向官渡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供准确、有效的送达地址。若因当事人自己提供或者确认的送达地址不准确、拒不提供送达地址、送达地址变更未及时告知官渡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受送达人或者受送达人指定的代收人拒绝签收，导致行政文书未能被受送达人实际接收的，直接送达的，行政文书留在该地址之日为送达之日；邮寄送达的，行政文书被退回之日为送达之日。电子送达的，电子行政文书发送方设备显示发送成功时间为送达之日。
2、 当事人变更送达地址或当事人变更诉讼代理人导致送达地址发生变化的，当事人应当提前10个工作日以书面方式告知官渡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变更送达地址。当事人未书面变更的，以其确认的地址为送达地址。
3、 当事人委托代理人的，代理人确认的送达地址视为当事人的送达地址。


昆明市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担保保证金
缴存确定书
昆明市官渡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兹有xxxxxxxxxxxxx项目，发包方:xxxxxxxxx，承包方:xxxxxxxxx，工程合同金额xxxxxxxxxxxxx元，工期为xxxxxxx。 
根据《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规定》，《云南省<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规定>实施细则》第八条规定，该项目施工单位应缴纳农民工保证金。施工单位提交的《昆明市建设工程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担保申请》，申请通过xxxxxx担保机构担保该项目的农民工工资保障金事宜。根据《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在建设领域试行农民工工资担保工作的通知》第七条规定，施工单位与担保机构在担保协议中明确，该项目的农民工工资担保保证金由xxxx单位进行缴存。请予以办理。

缴存单位：             
xxxx年xxxx月xxx日










昆明市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存储核定表

	工程项目信息
	工程项目名称
	

	
	工程项目地址
	

	
	建设单位名称
	

	
	施工总承包单位名称
	

	
	被委托人姓名
	
	联系电话
	

	
	施工合同额（元）
	
	施工工期（天）
	

	
	办理施工许可证或批准开工报告部门
	
	发放施工许可证或批准开工报告时间
	

	存储信息
	存储依据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三十二条
《云南省〈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规定〉实施细则》第八条
《昆明市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管理实施办法》第十一条

	
	施工工期小于等于12个月
	施工工期大于12个月

	
	按照施工合同额核定应存储金额（元）
	
	按照施工合同额核定应存储金额（元）
	
	按照年度合同额核定应存储金额（元）
	

	劳动保障监察科意见
	经办人意见
	

	
	科室负责人意见
	

	
	分管领导意见
	



昆明市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
存储通知书
编号：XX
XX银行：
XX工程建设项目，建设单位XX，施工总承包单位：XX，工程施工合同额XX元，施工工期XX天，依据《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三十二条、《云南省〈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规定〉实施细则》第八条和《昆明市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管理实施办法》第十一条之规定，XX单位到你行存储农民工工资保证金XX元（大写：XX元整），分户名：XX单位。
 

               昆明市官渡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XX年X月X日

单位被委托人：
电话:



注：本通知书一式2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银行各存1份。




昆明市工程建设领域担保保证金存储通知书
编号：XXXXXXXX

XX银行：
 XX工程建设项目，建设单位：XX，施工总承包单位：XX，工程施工合同额XX元，施工工期XX天。根据《昆明市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担保规定（试行）》规定，XX公司应存储该工程建设项目的担保保证金XX元（大写：XX元整）。


                  XX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XX年X月X日

注：本通知书一式2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银行各存1份。






[bookmark: OLE_LINK6]
昆明市官渡区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
缴存通知书
官劳保监通【202x】xx号
xxxxxx有限公司：
兹有xxxxxxxx项目，建设方：xxxxx，施工方：xxxxx，工程合同金额xxxx元，工期总xxxx个日历天。
依据《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三十二条、《云南省〈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规定〉实施细则》第八条和《昆明市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管理实施办法》第十一条之规定，应存储农民工工资保证金xxx元（大写：xxx元整）。现通知你公司按以下两种存储方式任选一种办理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存储事宜。
一、现金存储
自主选择在工程建设项目所在地银行存储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的，应开立农民工工资保证金专用账户，并将应存储的农民工工资保证金xxx元（大写：xxx元整）存储至专用账户内。
二、保函替代存储
具体事宜请与昆明市官渡区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担保机构联系。
三、存储证明
我局收到银行出具的《资金到账通知书》或《昆明市官渡区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担保函（正本）》后，将通知你公司领取《昆明市官渡区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存储证明》。  
4、 其他事项
自本通知签收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办理完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存储相关事宜。
逾期未存储的，将按《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相关规定查处。
咨询电话：0871-67120164           


昆明市官渡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xxxx年xx月xx日


签收单位（盖章）：                                    
签 收 人：              电话：              签收时间：               


（注：本通知书一式2份，官渡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存储单位各存1份，请存储单位妥善保管此件，办理返还保证金时使用）                



昆明市官渡区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
担保通知书
编号：保(202x)xxx号
Xxxx担保机构：
兹有xxxxxxxxxxxxx项目，建设方：xxxxxx，施工方：xxxxxxxxxx，工程合同金额xxxxxxx元，工期总xxxx个日历天。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根据《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规定》，《云南省<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规定>实施细则》第八条规定，该工程项目应缴农民工工资保证金为xxxx元（大写：xxxx元整）。现xxx申请到贵公司办理该工程项目的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担保和农民工工资支付担保的相关手续，如符合担保条件，请在2个工作日内办理完相关手续，并将该工程项目的担保保证金xxx元(大写:xxx万元整)存款入到农民工工资担保专用账户内。

昆明市官渡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xxxx年xx月xx日   

 签收人:           联系电话：        签收日期
本通知一式两份，担保机构一份，人社局监察科一份

官渡区建设领域
农民工工资保证金专用账户开户通知书
xxxx银行xxx支行:
根据《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24号）第三十二条之规定，《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规定》第六条之规定，《云南省<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规定>实施细则》第六条之规定，和《昆明市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管理实施办法》第四条之规定，总包单位通过银行存储工资保证金的，由总包单位自行选择在工程建设项目所在地符合本办法规定的银行设立工资保证金专户存储。现通知你行于15个工作日内为：xxxxxxx公司在昆明市官渡区项目工程开立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存储专用账户并通过该专户存储该单位在官渡辖区内工程项目的农民工工资保证金，专户命名为：xxxxxxxxxxx公司官渡区农民工工资保证金专用账户。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中国银保监会关于做好防止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资金和工资保证金被查封、冻结、或者划拨有关工作的通知》(人社部发【2020】93 号)第二条“人民法院在查封、冻结、或划拨相关单位银行账户资金时，应当严格审查账户类型，除法律另有专门规定外，不得因支付为本项目提供劳动的农民工工资之外的原因查封、冻结 或者划拨两类账户资金。
                    
                    签收单位或签收人盖章（签字）:
电话：
	           年   月   日	
  昆明市官渡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年   月   日    

本通知一式三份，区劳动监察科、银行、施工单位各一份。
人工费用拨付协议
根据《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国务院令第724号）、《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管理暂行办法》（人社部发(2021)53号）、《云南省<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专户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云人社发(2021)22号）等规定，加强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管理，保证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资金专款专用及农民工工资按月足额支付，甲、乙双方方经协商一致，协议如下:
人工费用的拨付。甲、乙双方须按有关政策规定在施工合同中约定人工费用的数额或者占工程款的比例，原则上人工费用占工程款的比例不低于25%，如在施工合同中未进行明确，人工费用占工程款的比例按照30%执行。甲方必须按工程项目施工合同约定时间前，按时足额拨付当月人工费用至乙方在银行开设的专用账户，拨付人工费用时间不得晚于当月25日，并加强对乙方按月足额支付农民工工资的监督。

甲方（建设单位）:                          


 乙方（施工单位）:

日期:      年    月    日

法人授权委托书

XX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兹委托本单位工作人XX，性别X，身份证号码XXXXXXXXXXXXXXXXXX，全权代表本单位办理劳动监察科相关事宜。

法定代表人签字：            
被委托人签字：             联系电话： 

                       担保机构（盖章）
                            XX年X月X日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正反面粘贴处

	被委托人《身份证》
正反面粘贴处





